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相关表格办理流程图

一、《云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推荐表》办理流程













云南工程职业学院就业指导办公室宣
二、《云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办理流程（一）





甲乙双方其他协议内容

请在备注栏内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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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云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办理流程（二）（提前盖章）











云南工程职业学院就业指导办公室宣

四、毕业生就业派遣、报到程序（一）
到用人单位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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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毕业生就业派遣、报到程序（二）

回生源地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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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毕业生改派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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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应届毕业生预征入伍手续办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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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填写基本情况及学业成绩





二级学院教务科审核成绩并签字





学院教务处在成绩栏盖章





班主任填写班级鉴定并签字





二级学院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





学院就业办填写学院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





本人填写基本情况及应聘意见（甲方）





用人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填写基本情况及应聘意见（乙方）并加盖人事公章





就业办填写“丙方毕业生就业部门意见”（包括：学校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邮编、学校通讯地址）并加盖公章





二级学院填写“丙方（院、系、所）意见”并加盖公章





本人填写基本情况及应聘意见（甲方）





毕业生填写并办理<就业协议书>





就业办填写“丙方毕业生就业部门意见”并加盖公章








用人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填写基本情况及应聘意见（乙方）并加盖人事公章








毕业生交一份《协议书》回学院就业办



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、学院签订《就业协议书》，并在6月1日前交回就业办





就业办根据《就业协议书》向云南省大中专毕业生指导服务中心上报派遣方案





毕业时毕业生到就业办领取《报到证》和到保卫处领取《户口迁移证》（仅限户口在学院的毕业生领取）





毕业生持《报到证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在两证有效期内到用人单位办理报到、落户手续





6月1日前未就业或未将《协议书》交回就业办的毕业生





省外毕业生领取《报到证》，省内毕业生领取《登记证》，户口在学院的毕业生领取《户口迁移证》





预回生源地就业的毕业生





准备继续留在云南就业的毕业生





毕业生持《报到证》或《登记证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在两证有效期内到《报到证》或《登记证》上的报到或登记单位（一般为生源地省或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）办理报到或登记、落户手续。





毕业生可持《报到证》或《登记证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到云南省大中专毕业生服务中心办理户口、档案托管





未就业毕业生可到报到或登记单位登记失业，办理《失业证》享受相关政策，继续择业





6月1日未将《协议书》交回就业办或毕业离校后就业的毕业生





持《报到证》或《登记证》、《就业协议书》或用人单位接收函到云南省教育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（昆明市小菜园立交桥旁）办理到用人单位报到的《报到证》





需要办理户口改迁的毕业生持改派后的《报到证》和原《户口迁移证》到安宁市石江派出所改迁





毕业生持改派后的《报到证》、《户口迁移证》在两证有效期内到用人单位办理报到、落户手续





填写《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（到学生处领取）和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（到当地武装部领取）





交由班主任（辅导员）填写毕业生在校表现鉴定





到当地武装部、学院财务部及学院学生处审核盖章后将《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和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返到毕业生本人手中





毕业生持《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和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到户口所在地兵役机关参加服义务兵役报名





被录取后，将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原件和《入伍录取通知书》复印件交回学院学生处





学生处统一将《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》原件和《入伍录取通知书》复印件交云南省教育厅助贷中心








